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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所發生重大之震災（含地震、海嘯）、風災（含颱風、龍捲風）、水患……等（火災除外）

天然災害損失情形均為統計對象。「重大天然災害」係指天然災害狀況已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或有人員傷亡時，或僅

設緊急應變小組時。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災害發生之日起 1 個月內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災害種類、名稱、發生時間、人員傷亡、建物損失、搶救災民人數、出動救災人員、出動救災裝備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級別：依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決定應變中心之開設及其分級。開設

級別以最高者計列。  

（二）受災區域：係指各直轄市、縣（市）等行政區域。  

（三）重傷人數：合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各款規定或受災傷害必需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  

（四）建物全倒、半倒： 

1.棟：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規定，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

樓板區劃分開者。  

2.戶：指房屋或其他處所，編有路街門號者， 1 個門號以 1 戶計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天然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管理科編製一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 

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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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所發生之重大震災（含地震、海嘯）災害損失情形均為統計對象。「重大震災災害」係指

震災災害狀況已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或有人員傷亡時，或僅設緊急應變小組時。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人員傷亡、建物損失、搶救災民人數、出動救災人員、出動救災裝備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重傷人數：合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各款規定或受災傷害必需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  

（二）建物全倒、半倒：  

1.棟：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規定，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

樓板區劃分開者。  

2.戶：指房屋或其他處所，編有路街門號者， 1 個門號以 1 戶計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震災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管理科編製一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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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害財物損失統計─     震災災害人員傷亡、建物及財物損失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所發生之重大震災（含地震、海嘯）災害損失情形均為統計對象。「重大震災災害」係指

震災災害狀況已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或有人員傷亡時，或僅設緊急應變小組時。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災害發生之日起 1 個月內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人員傷亡、建物損失、被毀損車輛數、財物損失估值等分類。  

（二）被毀損車輛數：分為大型車、小型車、特種車、機車及其他。  

（三）財物損失估值：分為建物、車輛及其他。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級別：依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決定應變中心之開設及其分級。開設

級別以最高者計列。  

（二）重傷人數：合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各款規定或受災傷害必需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  

（三）建物全倒、半倒：  

1.棟：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規定，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

樓板區劃分開者。  

2.戶：指房屋或其他處所，編有路街門號者， 1 個門號以 1 戶計算。  

（四）被毀損車輛數：凡乘載 9 人以上之客車為大型車，以下者為小型車（1 牌照號碼為 1 輛計）、特殊功能使用之車

輛（如消防車、堆高機、吊車…等）為特種車。凡因本災害遭損（毀）之車輛（含施行搶救之車輛如消防車、

救護車…等）均統計在內。  

（五）財物損失估值：按實際造 (購 )價折舊及以千元之四捨五入計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民國    年   月   日「重大災害財物損失統計─     震災災害

人員傷亡、建物及財物損失」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管理科編製一式 4份，經陳核後，1份自存，另外 3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

1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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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所發生之重大風災（含颱風、龍捲風）災害損失情形均為統計對象。「重大風災災害」係

指風災災害狀況已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或有人員傷亡時。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人員傷亡、建物損失、搶救災民人數、出動救災人員、出動救災裝備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龍捲風、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隨即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無「僅設緊急應變小組時」之狀況。  

（二）重傷人數：合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各款規定或受災傷害必需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  

（三）建物全倒、半倒：  

1.棟：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規定，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

樓板區劃分開者。  

2.戶：指房屋或其他處所，編有路街門號者， 1 個門號以 1 戶計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風災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管理科編製一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 

處(室)，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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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害財物損失統計─     風災災害人員傷亡、建物及財物損失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所發生之重大風災（含颱風、龍捲風）災害損失情形均為統計對象。「重大風災災害」係

指風災災害狀況已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或有人員傷亡時。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災害發生之日起 1 個月內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人員傷亡、建物損失、搶救災民人數、被毀損車輛數、財物損失估值等分類。  

（二）被毀損車輛數：分為大型車、小型車、特種車、機車及其他。  

（三）財物損失估值：分為建物、車輛及其他。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級別：依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決定應變中心之開設及其分級。開設

級別以最高者計列。  

（二）重傷人數：合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各款規定或受災傷害必需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  

（三）建物全倒、半倒：  

1.棟：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規定，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

樓板區劃分開者。  

2.戶：指房屋或其他處所，編有路街門號者， 1 個門號以 1 戶計算。  

（四）被毀損車輛數：凡乘載 9 人以上之客車為大型車，以下者為小型車（1 牌照號碼為 1 輛計）、特殊功能使用之車

輛（如消防車、堆高機、吊車…等）為特種車。凡因本災害遭損（毀）之車輛（含施行搶救之車輛如消防車、

救護車…等）均統計在內。  

（五）財物損失估值：按實際造 (購 )價折舊及以千元之四捨五入計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民國    年   月   日「重大災害財物損失統計─     風災災害

人員傷亡、建物及財物損失」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管理科編製一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 

處(室)，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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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報 表　　號

二、災害狀況已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或有人員傷亡時 中華民國　　　年 

建 物 損 失 (棟、戶)

建 物 全 倒 建 物 半 倒

0-未滿

12歲

12-未滿

18歲

18-未滿

65歲

65歲以

上

0-未滿

12歲

12-未滿

18歲

18-未滿

65歲

65歲以

上

總計 

(大、中、分

、小隊或各

鄉鎭市區) 

總  計
消  防

人  員

直 升 機

( 架 )
其 他

民間救

難團體

義　勇

特搜隊
警　察 民　防

義  消

人  員
義 警

車 輛

( 輛 )

船 艇

( 艘 )
國軍 其  他

棟 戶 棟 戶

輕傷人數 搶救災民

人數(人)

1 1 4 3 - 0 1 - 0 1 - 2

(機關名稱)

區　域　別

臺東縣水患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續3)

男 女

人　　員　　傷　　亡　　( 人 ) 出 　  動　  救   　災    人   員  ( 人次 ) 出 動 救 災 裝 備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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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所發生之重大水患災害損失情形均為統計對象。「重大水患災害」係指水患災害狀況已達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或有人員傷亡時，或僅設緊急應變小組時。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人員傷亡、建物損失、搶救災民人數、出動救災人員、出動救災裝備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重傷人數：合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各款規定或受災傷害必需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  

（二）建物全倒、半倒：  

（1）棟：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規定，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

防火樓板區劃分開者。  

（2）戶：指房屋或其他處所，編有路街門號者， 1 個門號以 1 戶計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水患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管理科編製一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 

處(室)，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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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天然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所發生之震災（含地震、海嘯）、風災（含颱風、龍捲風）、水患除外之重大天然災害損失

情形均為統計對象。「其他重大天然災害」係指其他天然災害狀況已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或有人員傷亡時，或僅設緊

急應變小組時。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人員傷亡、建物損失、搶救災民人數、出動救災人員、出動救災裝備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重傷人數：合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各款規定或受災傷害必需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  

（二）建物全倒、半倒：  

（1）棟：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規定，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

防火樓板區劃分開者。  

（2）戶：指房屋或其他處所，編有路街門號者， 1 個門號以 1 戶計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其他天然災害人員傷亡、建物損失」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管理科編製一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 

處(室)，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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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建築物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依據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列管場所均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6 月底及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樓層別分類（有關閣樓、夾層樓層數之計算，以建築技術規則之定義為準）。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同一建築基地內，建築物地面各層在使用之機能上完全獨立分開時，分別視為一棟建築物（圖一）。 

(二)連棟式建築物，且屬同使用執照者，視為一棟。 

   (三)同一建築物（連棟）中，有不同樓層數時，以其最多之樓層為該建築物之層數。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列管建築物」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

部消防署，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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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檢查列管對象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依據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列管場所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6 月底及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及 193 條分類（以實際營業性質登記，不以使用執照上之用途

登記）。  

四、統計項目定義：本表其他欄部分填報未列舉之場所。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消防安全檢查列管對象」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預防科編製一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 

處(室)，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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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會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

資料庫。 



附錄一 

1-43 

 

 

消防安全設備查察處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依據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列管場所均為統計對象及範圍。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列管家數、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情形、複查情形、違規處理情形及罰鍰收

繳情形等分類。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列管家數：依據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列管場所。 

(二)檢查件次：為當月檢查合格件數與不合格件數之合計。 

(三)合格件次：指當月檢查合格之件數。 

(四)不合格件次：指當月檢查不合格之件數。 

(五)檢查率＝(當月檢查件數÷列管家數) X 100。 

(六)檢查合格率＝(當月檢查合格件數÷當月檢查件數) X 100。 

(七)複查件次：指依據當月或當月以前所開具之改善通知單，前往複查之件數。 

(八)複查不合格件次：指前往複查仍未改善之次數。 

(九)複查不合格率＝(複查不合格件次÷複查件次) X 100。 

(十)限期改善件次：指當月前往檢查場所(不包含複查)消防安全設備不合規定，開具限期改善通知單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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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停業或停止使用件次：指當月處以停業或停止使用之次數。 

  (十二)處罰鍰件次：指當月前往複查場所，經檢查不合格處以罰鍰之次數(包含連續處罰)，係依縣(市)政府裁處書計列

件次。 

(十三)處罰鍰金額：指當月處罰鍰之金額，係依縣(市)政府裁處書計列金額。 

(十四)罰鍰收繳件次：指當月收繳罰鍰之件次。 

(十五)已收繳金額：指當月繳納罰鍰之金額。 

(十六)罰鍰金額收繳率：(已收繳金額÷處罰鍰金額) X 100。 

(十七)強制執行件次：指當月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之件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消防安全設備查察處理」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

部消防署，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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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依據消防法第 9 條規定應定期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場所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每年 6 月底、12 月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上半年以 1 月 1 日至 6 月底、下半年以 7 月 1

日至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甲類場所、甲類以外場所(分期底應申報家數、上年同期申報家數、本期申報家數及申報率)、複查情形、違

規處理情形、罰鍰收繳情形、強制執行件次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甲類場所：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第 1款規定之場所。 
（二）甲類以外場所：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第 2款至第 6款規定之場所。 
（三）期底應申報家數：指截至 6 月底及 12 月底止應辦理檢修申報之列管家數。 
（四）上年同期申報家數：係指上年同期報表中所列「本期申報家數」之數字，例 90 年下半年報表甲類場所之「本期

申報家數」為 1,000 家，則 91 年下半年甲類場所之「上年同期申報家數」即為 1,000 家；甲類以外場所亦同。 
（五）上年同期申報率：係指上年同期之申報率。 
（六）本期申報家數：上半年報表指本年 1 至 6 月間已辦理申報之家數之合計，下半年報表指本年 7 至 12 月間已辦理

申報之家數合計。 
（七）本期申報率＝（本期申報家數÷應申報家數）×100。 
（八）合格申報家數＝檢修申報場所整體設備無缺失(即無改善計畫書)之家數。 
（九）本期申報總家數＝甲類場所本期申報家數＋甲類以外場所本期申報家數。 
（十）本期複查總家數＝甲類場所本期複查家數＋甲類以外場所本期複查家數。 
（十一）本期複查率＝（本期複查總家數÷本期申報總家數）×100。 
（十二）未檢修申報限改件次：當期列管場所經消防機關檢查開具限改單之次數。 
（十三）未檢修申報罰鍰件次：當期列管場所經消防機關檢查開具處分書處罰之次數，係依縣(市)政府裁處書計列件

次。 
（十四）消防專技人員不實檢修罰鍰件次：當期經消防機關開具不實檢修處分書處罰之次數，係依縣(市)政府裁處書

計列件次。 
（十五）處罰鍰總金額：指當期處罰鍰之總金額，係依縣(市)政府裁處書計列金額。 
（十六）罰鍰收繳件次：指當期收繳罰鍰之件次。 
（十七）罰鍰收繳金額：指當期所收繳之罰鍰金額。 
（十八）強制執行件次：指當期逾期未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之件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預防科編製一式 4份，經陳核後，1份自存，另外 3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

1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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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會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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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焰規制執行情形－防焰性能認證合格廠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表執行檢查之對象為取得內政部核發之防焰性能認證合格證書廠商。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止(第 1 季)、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第 2 季)、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第 3 季)、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第 4 季)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列管家數、檢查情形、違規處理情形及罰鍰收繳情形等分類。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列管家數：直轄市、縣(市)轄象列管之防焰性能認證合格廠商家數，以 3 月底、6 月底、9 月底、12 月底數字為

準。 

   (二)檢查件次：防焰規制檢查之次數，為當季三個月數字之合計(含複查);檢查件次 ＝ 合格件次 ＋ 不合格件次。 

     1.合計：為當季 3 個月執行防焰規制檢查次數之合計(含複查)。 

     2.上年同期合計：指去年同季之檢查件次。 

     3.與上年同期比較增減率(%)：(本季檢查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件次 × 100。(負數以"－"

表示) 

   (三)不合格件次：指檢查不合格之次數。 

     1.合計：為當季 3 個月執行防焰規制檢查不合格次數之合計(含複查)。 

     2.上年同期合計：指去年同季之檢查不合格之件次。 

     3.與上年同期比較增減率(%)：(本季檢查不合格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不合格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不合格件次 × 

100。(負數以"－"表示) 

   (四)合格件次：指檢查合格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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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計：為當季 3 個月執行防焰規制檢查合格次數之合計(含複查)。 

    2.上年同期合計：指去年同季之檢查合格之件次。 

    3.與上年同期比較增減率(%)：(本季檢查合格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合格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合格件次 × 100。

(負數以"－"表示) 

   (五)複查件次：防焰性能認證合格廠商防焰規制檢查不合格複查之次數。 

   (六)停止核發防焰標示件次：防焰性能認證合格廠商防焰規制檢查結果有「防焰性能認證實施要點」第十八、十九

點情事者，經內政部停止核發防焰標示之次數。 

   (七)處罰鍰件次：防焰性能認證合格廠商防焰規制檢查，違反消防法第十一條部分，依消防法第三十九條處以罰鍰

之次數，係依縣(市)政府裁處書計列件次。 

   (八)處罰鍰金額：當季處以罰鍰之金額，係依縣(市)政府裁處書計列金額。 

   (九)罰鍰收繳件次：指當季收繳罰鍰之件次。 

   (十)已收繳金額：當季收繳罰鍰之金額。 

   (十一)強制執行件次：當季強制執行對件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防焰規制執行情形－防焰性能認證合格廠商」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

部消防署，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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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部消防署會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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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焰規制執行情形－設置防焰物品場所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表執行檢查之對象為消防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使用防焰物品場所。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止(第 1 季)、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第 2 季)、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第 3 季)、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第 4 季)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列管家數、檢查情形、違規處理情形及罰鍰收繳情形等分類。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列管家數：直轄市、縣(市)轄象列管之防焰性能認證合格廠商家數，以 3 月底、6 月底、9 月底、12 月底數字為

準。 

   (二)檢查件次：應使用防焰物品場所防焰規制檢查之次數，為當季 3 個月數字之合計(含複查);檢查件次 ＝ 合格件

次 ＋ 不合格件次。 

     1.合計：為當季 3 個月執行防焰規制檢查次數之合計(含複查)。 

    2.上年同期合計：指去年同季之檢查件次。 

    3.與上年同期比較增減率(%)：(本季檢查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件次 × 100。(負數以"－"

表示) 

   (三)不合格件次：指檢查不合格之次數。 

    1.合計：為當季 3 個月執行防焰規制檢查不合格次數之合計(含複查)。 

    2.上年同期合計：指去年同季之檢查不合格之件次。 

    3.與上年同期比較增減率(%)：(本季檢查不合格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不合格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不合格件次 × 

100。(負數以"－"表示) 

   (四)合格件次：指檢查合格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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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計：為當季 3 個月執行防焰規制檢查合格次數之合計(含複查)。 

    2.上年同期合計：指去年同季之檢查合格之件次。 

    3.與上年同期比較增減率(%)：(本季檢查合格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合格件次) ÷ 上年同期檢查合格件次 × 100。

(負數以"－"表示) 

   (五)複查件次：應使用防焰物品場所防焰規制檢查不合格複查之次數。 

   (六)限期改善件次：應使用防焰物品場所防焰規制檢查不合格應限期改善之次數(應與不合格件次相同)。 

   (七)停業或停止使用件次：應使用防焰物品場所防焰規制經複查不合格，依消防法第三十七條處以停業或停止使用

之次數。 

   (八)處罰鍰件次：應使用防焰物品場所防焰規制經複查不合格，依消防法第三十七條處以罰鍰之次數，係依縣(市)

政府裁處書計列件次。 

   (九)處罰鍰金額：當季處以罰鍰之金額，係依縣(市)政府裁處書計列金額。 

   (十)罰鍰收繳件次：指當季收繳罰鍰之件次。 

   (十一)已收繳金額：當季收繳罰鍰之金額。 

   (十二)強製執行件次：當季強制執行之件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防焰規制執行情形－設置防焰物品場所」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

部消防署，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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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消防安全檢查及違規取締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 (市 )液化石油氣分銷商、分裝場、容器檢驗場、容器儲存場所及串接使用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
查察或違反「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有關液化石油氣部分之安全管理及查察取締事
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每月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以當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期底列管家數、檢查情形、違規取締件次、裁處件次、已收繳罰鍰件次及強制執行件次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期底列管家數：分為液化石油氣分銷商、分裝場、容器檢驗場、容器儲存場所及串接使用場所 5 大類，以每月
底數字為準。  

（二）分銷商：直轄市、縣（市）轄內列管之販賣可燃性高壓氣體之液化石油氣分銷商（含瓦斯行及辦公連絡處所）
家數。  

（三）分裝場：直轄市、縣（市）轄內列管之從事製造、壓縮、液化或分裝液化石油氣之分裝場家數。  

（四）容器檢驗場：直轄市、縣（市）轄內列管之供家庭用或營業用之液化石油氣容器檢驗場家數。  

（五）容器儲存場所：直轄市、縣（市）轄內列管之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場所家數。  

（六）串接使用場所：直轄市、縣（市）轄內列管之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家數。  

（七）檢查件次：安全檢查之次數（含例行檢查、無照取締及複查），為當月數字之合計；檢查件次＝合格件次＋不
合格件次。  

（八）檢查合格率＝（合格件次÷檢查件次）×100。  

（九）違規取締件次：指於轄區內查獲分銷商、分裝場、容器檢驗場、容器儲存場所及串接使用場所違反消防法第 6

條及第 15 條之違規情形，其違規定義如下：  

1.違規儲存液化石油氣：指分銷商違反「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管理辦法）第 71 條或第 73 條第 1 項之規定，包含分銷商超量儲氣、私設倉庫存放液化石油氣等。  

2.違規使用逾期容器：指分銷商違反管理辦法第 75 條規定，未將檢驗期限屆滿前之容器送檢驗場實施定期檢驗。 

3.違規使用偽造合格標示：指分銷商使用偽造之定期檢驗合格標示。  

4.非法分裝液化石油氣：指分銷商違反管理辦法第 77 條規定，於分裝場以外處所分裝液化石油氣。  

5.其他分銷商位置構造設備或安全管理不合格：指分銷商違反上述第 1 點至第 4 點以外之違規情形。  

6.違規灌裝逾期容器：指分裝場違反管理辦法第 78 條規定，於灌裝台上分裝逾期容器。  

7.其他分裝場位置構造設備或安全管理不合格：指分裝場違反第 6 點以外之違規情形。  

8.容器檢驗不實：指檢驗場未依「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基準」循序完成檢驗及判定合格。  

9.其他檢驗場位置構造設備或安全管理不合格：指檢驗場違反第 8 點以外之違規情形。  

10.儲存場所位置構造設備或安全管理不合格：指儲存場所之安全距離 (位置 )違反管理辦法第 67 條規定，構造
設備及安全管理違反管理辦法第 7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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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串接使用場所位置構造設備或安全管理不合格：指串接使用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違反管理辦法第 73 條
之 1 規定。  

12.消防安全設備檢查不合格：指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未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案件。  

13.其他違規取締：指上述以外之違規情形。  

（十）裁處件次：指依消防法第 37 條及第 42 條處以限期改善、罰鍰、停業或停止使用之處分，其說明如下：  

1.限期改善：分銷商、分裝場、容器檢驗場、容器儲存場所及串接使用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查不合格應限期改
善之次數。  

2.罰鍰：分銷商、分裝場、容器檢驗場、容器儲存場所及串接使用場所消防安全設備經複查不合格或違反「公
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有關液化石油氣部分，依消防法第 37 條或第 42

條處以罰鍰之次數（包含連續處罰），依縣 (市 )政府裁處書計列件次。  

3.停業或停止使用：分銷商、分裝場、容器儲存場所及串接使用場所消防安全設備經複查不合格或違反「公共
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有關液化石油氣部分，依消防法第 37 條或第 42 條
處以停業或停止使用之次數。  

（十一）已收繳罰鍰件次：當月收繳罰鍰之件次。  

（十二）強制執行件次：指當期逾期未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之件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液化石油氣消防安全檢查及違規取締」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預防科編製一式 4份，經陳核後，1份自存，另外 3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
1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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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煙火安全檢查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市)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進口爆竹煙火貿易商營業場所、大量燃放場所（宗教廟會活動地

點）及可疑處所等，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每月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以當月 1 日到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場所家數及檢查情形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製造場所：係指按「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6 條規定取得製造許可之製造場所。 

（二）達管制量之儲存及販賣場所：達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4 條所訂管制量之爆竹煙火儲存及販賣場所。 

（三）未達管制量之販賣場所：未達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4 條所訂管制量之爆竹煙火販賣場所。 

（四）進口貿易商營業場所：進口爆竹煙火貿易商營利事業登記證所載之營業場所，如上開營業場所經常無人，則改列其實際

所在之營業場所。 

（五）宗教廟會活動地點：燃放爆竹煙火之宗教廟會活動地點。 

（六）可疑處所：易被利用非法製造及儲存爆竹煙火之可疑處所，如山上或海邊各隱僻地點之廢棄工寮或房屋等處所。 

（七）檢查次數應依「消防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檢查件次＝合格件次＋不合格件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爆竹煙火安全檢查」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預防科編製一式 4份，經陳核後，1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1份送內

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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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煙火違法取締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市)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其相關法規製造、儲存、販賣或施放爆竹煙火等，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取締件次、裁處件次、已收繳罰鍰件次及強制執行件次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未經許可製造爆竹煙火：指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6 條之製造爆竹煙火行為，包括代工製造行為。 

（二）位置構造設備或安全管理不合格：指爆竹煙火製造、儲存及販賣場所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4 條或「爆竹煙火

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之案件。 

（三）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指爆竹煙火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22

條之行為，包括應投保未投保、保險期間屆滿未予續保、投保後無故退保，或投保金額未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數額違法行為。 

（四）販賣無認可標示爆竹煙火：指販賣未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9 條規定張貼認可標示一般爆竹煙火之行為。 

（五）消防安全設備不合格：指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未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案件。  

（六）兒童施放一般爆竹煙火時未陪同：指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兒童施放一般爆竹煙火時，父母、監

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應行陪同之規定。  

（七）施放專業爆竹煙火未申請：指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施放專業爆竹煙火。  

（八）專業爆竹煙火運出儲存地點未報備：指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3 項專業爆竹煙火之運出報備規定。  

（九）施放專業爆竹煙火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指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場所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22 條有關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險之規定。  

（十）違反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辦法：指違反「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辦法」之案件。  

（十一）違反施放爆竹煙火自治法規：指違反各縣市政府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17 條訂定之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法

規之行為。 

（十二）其他違規取締件次：指上述以外之違規情形。 

（十三）已收繳罰鍰件次：當月收繳罰款之件次。 

（十四）強制執行件次：當月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之件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爆竹煙火違法取締」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預防科編製一式 4份，經陳核後，1份自存，另外 3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

1份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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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出動人員、車輛、船艇、直升機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市)受理火災案件出動件數、人員、車輛、船艇、直升機數量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出動人次、救出人數、出動車輛、船艇、直升機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受理火災案件：指含有財物損失、無財物損失、誤報、謊報之火災案件。  

(二)出動人次：其他包括醫療人員、動員民間團體等。 

(三)救出人數：指救災時實際以消防力協助民眾疏散、引導避難及救助之人數。 

(四)出動車輛、船艇、直升機：依據 「直轄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第 3 條規定。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火災出動人員、車輛、船艇、直升機」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災害搶救科編製一式 4份，經陳核後，1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1份送內

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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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害財物損失統計報表－______爆炸 

災害人員傷亡、建物及財物損失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所發生之重大颱風災害損失情形均為統計對象。「重大颱風災害」係指颱風災害狀況已達災害

應變中心成立時或有人員傷亡時，或僅設緊急應變小組時。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災害發生之日起 1 個月內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人員傷亡、建物損失、搶救災民人數、被毀損車輛數、財物損失估值等分類。 

 四、統計科目定義： 

(一)重傷人數：合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各款規定或受災傷害必需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 

(二)建物全倒、半倒： 

       1.棟：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規定，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

區劃分開者。 

       2.戶：指房屋或其他處所，編有路街門號者，1 個門號以 1 戶計算。 

(三)被毀損車輛數：凡乘載 9 人以上之客車為大型車，以下者為小型車（1 牌照號碼為 1 輛計）、特殊功能使用之車

輛（如消防車、堆高機、吊車等）為特種車。凡因本災害遭損（毀）之車輛（含施行搶救之車輛如消防車、救

護車等）均統計在內。 

(四)財物損失估值：按實際造(購)價折舊及以千元之四捨五入計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民國  年 月 日「重大災害財物損失統計報表─颱

風災害人員傷亡、建物及財物損失」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

部消防署，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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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人力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各級消防機關編制人員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實有員額：5 職等以下人員，包含比照警佐待遇人員。 

   (二)年齡層（歲）：以實足年齡計算。 

   (三)考試及任用：警察特考、高普考、其他考試人員，採其取得現職任用資格並辦理送審之考試一種。 

   (四)學歷：每人填具最高學歷一種。 

   (五)警察教育：包括養成教育及進修教育。其中研究所、大學、專修科及專科警員班等經依法授與學位或取得專科

畢業資格者，得重覆計算於學歷項目。警佐班或警員班者，應於學歷項目另採最高學歷計算。 

 四、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局人事室現職人員人事資料表彙編。 

 五、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

部消防署，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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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消防人員人數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消防單位內編組及現有義勇消防人員人數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6 月底及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據直轄市縣（市）義勇消防編組辦法規定。 

   1.總 隊：分為總隊長、副總隊長、總幹事、副總幹事、幹事、顧問。 

   2.大 隊：分為大隊長、副大隊長、副總幹事、幹事、顧問。 

   3.中 隊：分為中隊長、副中隊長、助理幹事、顧問。 

   4.分 隊：分為分隊長、副分隊長、幹事、助理幹事、顧問、小隊長、副小隊長、隊員。 

   5.年齡層：依實足年齡分為未滿 25 歲、25-29 歲、30-34 歲、35-39 歲、40-44 歲、45-49 歲、50-54 歲、55-59 歲、60-64

歲、65 歲以上。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各項人員名稱依據現行「直轄市、縣（市）義勇消防編組辦法」中之規定。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義勇消防人員人數」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

部消防署，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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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車 輛 裝 備 編 製 說 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本縣(市)各級消防機關所有之消防車輛，及所需之常態性基本搶救裝備器材為統計對象。 (以現有
總存量為對象 )。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6 月底及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消防車、救災車、消防勤務車、消防裝備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車輛裝備名稱種類及其定義係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及參考「各級消防機

關災害搶救消防力調度支援作業要點」附件 2「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所列之車輛裝備；另裝備器材本體固定於車輛
上，且使用車輛動力來源者，即屬「隨車裝備器材」；反之，裝備器材本體非固定於車輛上，且無使用車輛動力來源者，
即屬「非隨車裝備器材」。本表消防裝備以「非隨車裝備器材」為準。  

(一 )雲梯消防車：執行高空救生及救火任務之車輛，含直線雲梯消防車及曲屈折雲梯消防車  

(二 )超高壓消防車：以超高壓水霧滅火及水刀切割功能，執行救火任務之車輛。  

(三 )消防救災越野車：於崎嶇路面、狹窄通道、隧道或障礙等特殊地形區域行駛，配置必要之救災裝備，執行搶救及救
生任務之車輛。  

(四 )消防救災機車：執行狹窄通道、隧道及特殊地形區域救災使用之機器腳踏車。  

(五 )消防衣、帽、鞋 (套 )：係指「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三： (六 )1「消防衣、帽、鞋 (消防人員 )」之數量。  

(六 )空氣呼吸器 (組 )：係指「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三： (六 )4「空氣呼吸器組」之數量。   

(七 )熱顯像儀 (套 )：係指「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三： (二 )13「熱顯像儀」之數量。  

(八 )個人用救命器 (個 )：係指「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三： (六 )2「個人用救命器」之數量。   

(九 )氣體偵測器 (套 )：係指「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四： (一 )5「CO 氣體偵測器」、四： (一 )6「四用氣體偵測器」、四：
(一 )7「五用氣體偵測器」及四： (一 )8「其他氣體偵測器」之合計數量。   

(十 )破壞器材組 (套 )：係指「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三： (二 )14「破壞器材組 (移動式 )」之數量。  

(十一 )空氣壓縮機 (台 )：係指「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三： (五 )1「移動式空氣壓縮機」及三： (五 )2「固定式空氣壓縮

機」之合計數量。  

(十二 )移動式幫浦 (台 )：係指「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三： (一 )3「移動式幫浦」之數量。  

(十三 )潛水用裝備 (套 )：係指「災害搶救資源調查清單」三： (三 )4「潛水裝備組 (背心 BC、蛙鏡、蛙鞋等 )」之數量。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消防車輛裝備」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行政科編製一式 4 份，經陳核後，1份自存，另外 3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1份送

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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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員 工 傷 亡 慰 問 情 形 編 製 說 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市)各級消防機關員工遭遇傷、亡、殘、疾等情形，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據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以因公殉職、因公死亡、因公致殘、因公
受傷、意外死亡、意外受傷、因病死亡、因病住院等性質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因公殉職：以在執行搶救災害、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以致死亡者為限。  

（二）因公死亡：以在執行職務或服行勤務中意外死亡者為限。  

（三）因公全殘：以在執行搶救、遭受暴力或意外以致受傷，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鑑定為全殘者為限。  

（四）因公半殘：以在執行搶救、遭受暴力或意外以致受傷，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鑑定為半殘者為限。  

（五）因公受傷：指因執行職務或執行勤務中受傷，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之規定發給慰問金者為限。 

（六）意外死亡：非因公殉職或因公死亡之意外事故死亡者為限。  

（七）意外受傷：非因公受傷者稱之。  

（八）因病死亡：非因公殉職或因公死亡或意外死亡者稱之。  

（九）因病住院：以經公立醫院診斷證明患重大不治或難治之疾病者為限。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局人事室所報「消防員工傷亡慰問情形」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本局人事室編製一式 4份，經陳核後，1份自存，另外 3 份送本局會計室，其中 1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1份

送內政部消防署主計室，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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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據本縣各鄉鎮市區消防分隊所報「義勇消防人員傷亡」表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 1式 4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份送本局會計室，1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份送內政部消防署會計室，並應由

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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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消防人員傷亡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級消防機關編組內義勇消防人員遭遇傷、亡、殘、疾等情形，均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以各級消防機關編組內義勇消防人員傷亡，因公殉職、因公死亡、因公全殘、因公半殘、因公受傷、意

外死亡、因病死亡等性質分類。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因公殉職：以在執行搶救、遭受暴力或意外死亡者為限。 

   (二)因公死亡：以在執行職務或服行勤務中意外死亡者為限。 

   (三)因公全殘：以在執行搶救、遭受暴力或意外以致受傷，在一年內經公立醫院鑑定為全殘廢者為限。 

   (四)因公半殘：以在執行搶救、遭受暴力或意外以致受傷，在一年內經公立醫院鑑定為半殘廢者為限。 

   (五)因公受傷：因執行職務或服行勤務中受輕重傷者。 

   (六)意外死亡：非因公殉職或因公死亡之意外事故死亡者為限。 

   (七)意外受傷：非因公殉職或因公死亡或意外死亡者稱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各鄉鎮市消防分隊所報「義勇消防人員傷亡統計表」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1 式 4 份，經陳核後，1 份自存，1 份送本局會計室，1 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1 份送內政

部消防署，並應由網際網路上傳內政部消防署資料庫。 


